
Los Angeles 縣公民重新分區委員會 
任職申請表

請閱讀以下提示，以確保您的申請
表已完整填妥。

確保您有所有的頁面。此申請表包含本頁在內共有 (10)
頁。頁碼標註於頁面的右下角。

請在每頁右上角的「姓名首字母」方框中簽入您的姓名
首字母。這能確保您申請表的頁面保持在一起。

請以正體字母清楚書寫申請表，或打字填入。如此可以
加速處理時間。字跡潦草可能會造成延遲。

請完整填妥整份申請表。不完整的申請表可能會不符合
具體的資格並可能被排除。

不確定您是否符合在縣重新分區委員會任職的資格嗎？
除其他要求外，您必須為 Los Angeles 縣的已登記選民
以在委員會中任職。請參閱第 3 － 4 頁以暸解更多詳細
資訊。

有任何疑問嗎？請瀏覽 LAVote.net以取得更多資訊。

此申請表必須在 2020年 8月 31日星期一，下午 5點
前提交請參閱第 10頁的提交說明。

這是您的 2020-2021 Los Angeles縣公民重新分區委員會任職申請表。

名字

姓氏

電子郵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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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

1.身份資訊

2.實際地址

3.郵寄地址（若與上列地址不同）

4.聯絡資訊 5.出生日期

6.性別

稱謂：    

名字：  中間名： 

姓氏：  後綴：    

街道地址：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縣： 

您居住於哪一個管理區？ 

郵寄地址／郵政信箱：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偏好電話號碼： 

替代電話號碼： 

最佳聯絡時間： 

電子郵箱地址： 

女性    男性    非二元

___ ___ /___ ___ / ___ ___ ___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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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黨派歸屬

8.語言熟練度

10.符合資格資訊（請盡您所能填寫）

 民主黨

 共和黨

 美國獨立黨

 英文

 亞美尼亞文

 孟加拉語

 緬甸語

 粵語

 綠黨

 自由黨

 和平與自由黨

 波斯語

 古吉拉特語

 印地文

 印尼文

 日文

 無黨派歸屬 
（不表明黨派）

 其他（請具體說明）

 高棉文／ 
柬埔寨文

 韓文

 普通話

 蒙古文

a) 在過去五 (5) 或五年以上，您是否在 Los Angeles 縣以同一政黨或無政黨歸
屬持續登記投票，並且未更改所屬政黨？（若不確定目前的登記狀況，請至
LAVote.net自行查詢）

b) 在過去三次的全州選舉中，您在哪次投過票？請選擇所有適用選項。

 2018年 6月

 2018年 11月

 2020年 3月

是 否

7.種族或族裔背景

拉丁美洲裔群體

 古巴人

 墨西哥／墨西哥美國人

 波多黎各人

 其他西班牙裔／拉丁美洲裔群體

太平洋島民群體

 關島人或查莫洛人

 夏威夷人

 薩摩亞人

 其他太平洋島民群體

亞洲群體

 亞洲印度人

 柬埔寨人

 中國人

 菲律賓人

 日本人

 韓國人

 寮國人

 越南人

 其他亞洲群體

其他群體

 阿留申島人

 美國印地安人／美國原住民

 黑人／非裔美國人

 愛斯基摩人

 白人

 其他種族群體

 請具體說明： 

選取所有適用的選項

請選取所有您熟練的語言。

 俄羅斯文

 西班牙文

 他加祿文／菲律賓文

 泰盧固文

 泰文

 越南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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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提交此申請表的 10年內，您或您的任何直接家庭成員 1 是否曾從事以下任何行為？

11.利益衝突

a) 在提交此申請表的 10年內，您是否曾從事以下任一行為？

曾被任命為、當選為、或為地方、州，或聯邦層級的代表 Los Angeles縣公職候選人，
包含為委員會的成員？

任職為代表 Los Angeles 縣的地方、州或聯邦層級當選代表的僱員或為其支薪的
諮詢顧問？

任職為代表 Los Angeles 縣的地方、州或聯邦層級公職候選人的僱員或為其支薪
的諮詢顧問？

任職為政黨官員、僱員或其支薪的諮詢顧問，或為政黨中央委員會的委任委員？

為曾在 California州或 California地方政府登記的遊說人員。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曾被任命為、當選為、或為地方、州，或聯邦層級的代表 Los Angeles縣公職候選人，
包含為委員會的成員？

任職為代表 Los Angeles 縣的地方、州或聯邦層級當選代表的僱員或為其支薪的
諮詢顧問？

任職為代表 Los Angeles 縣的地方、州或聯邦層級公職候選人的僱員或為其支薪
的諮詢顧問？

任職為政黨官員、僱員或其支薪的諮詢顧問，或為政黨中央委員會的委任委員？

為曾在 California州或 California地方政府登記的遊說人員。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直接家庭成員」是指配偶、子女、姻親、父母或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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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您將回覆限制在一頁中，但若您需要更多書寫空間，可以附上額外的頁數。若您有任何額外的資歷證明文件，可以附上該文件。

12.資歷

a) 我擁有能展現與重新分區程序和投票權利相關的分析技能的經驗，描述如下（具體說明並在適用的範圍內提供具體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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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您將回覆限制在一頁中，但若您需要更多書寫空間，可以附上額外的頁數。若您有任何額外的資歷證明文件，可以附上該文件。

b) 根據下列經驗，我能夠理解並應用與重新分區和投票權利相關的適用州和聯邦法律要求（具體說明並在適用的範圍內提供
具體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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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您將回覆限制在一頁中，但若您需要更多書寫空間，可以附上額外的頁數。若您有任何額外的資歷證明文件，可以附上該文件。

c) 我具有顯示公正的經驗，描述如下（具體說明並在適用的範圍內提供具體範例）：



Los Angeles縣公民重新分區委員會任職申請表 姓名首字母：

第 8頁
建議您將回覆限制在一頁中，但若您需要更多書寫空間，可以附上額外的頁數。若您有任何額外的資歷證明文件，可以附上該文件。

d) 我重視 Los Angeles縣的多元化的人口族群和地理位置，原因如下（具體說明並在適用的範圍內提供具體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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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權通知及棄權聲明

免責聲明

從任命之日開始的五年內，任何委員會成員均無資格在 California州的聯邦、州、縣或市層級擔任選任公職。從任命之日開
始的三年內，委員會成員無資格在此州的聯邦、州或地方擔任任命公職，或擔任稅務平準委員會、國會、立法院或任何立法
院議員的有薪諮詢顧問，或登記為聯邦、州或地方遊說人員。

收集個人資訊的法律當局

Los Angeles 縣公民重新分區委員會 (CRC) 和實施 CRC 的法規要求選派專員接受公眾審查且不受委員會的影響，並且合理
的代表縣的多元化（《California州選舉法規》第 21530-21535節）。CRC要求選舉官員根據他們的選民的黨派，依照《選
舉法規》的資格選出 60 名最合格的申請人。這些選出的申請人須沒有任何利益衝突，具備相關的分析能力、能夠保持公正、
重視縣的人口族群和地理位置，以及具種族、族裔、地理位置、性別和經濟多元化。為了確定任職於 CRC的每位申請人的身
份和資格，並追踪申請人名單中的人口統計資訊，申請表尋求有關申請人的個人資訊。這些資訊將提供給 Los Angeles縣登
記註冊處／縣書記處、Los Angeles縣審計官－主計官、公眾，包括新聞界成員。

不提供所有要求的資訊的後果

不提供所有要求的資訊將導致您失去資格，並會將您的姓名由申請人名單中移除。因此，如果您想要被考慮 CRC的成員身份，
則對要所求的每一項資訊提交回應是必要的。

允許使用和發佈個人資訊

提交此申請表，即表示您承認申請表，以及為支持申請表而提交的所有文件均受《California 州公共檔案法案》的約束，並
可以向公眾提供，包括《經濟利益聲明》（FPPC 表格 700，如果您需要提交）、一封推薦信、因為對您所作的任何調查而產
生的資料，以及所有關於您的申請表的公眾意見和對公眾意見的回應均為公共檔案。您同意 Los Angeles縣應將這些資料的
副本提供給公眾和新聞界成員、登記註冊處／縣書記官的成員和工作人員、Los Angeles縣審計官－主計官、CRC和由法律
規定的人員。您了解登記註冊處／縣書記官的成員和公眾可以發表與您相關的公開聲明。您授權 Los Angeles縣使用由您提
交的關於您的資訊和其認為必要的資訊來選擇專員、替代專員，或其他遵守法律職責事項。您並授權 Los Angeles縣，包括
登記註冊處／縣書記官，將與您的申請表相關的所有資料張貼到 CRC的網站以及 Los Angeles縣授權的任何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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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回申請表方式選項

以電子郵件或美國郵政寄回您已填妥並簽名的申請表給登記註冊處／縣書記官。

電子郵箱地址：CRC@rrcc.lacounty.gov

郵寄地址： 收件人：Citizens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公民重新分區委員會 
12400 Imperial Highway, Norwalk, CA 90650

隱私權和 Los Angeles縣責任的自願棄權聲明
透過申請成為專員，您將放棄您根據各種州和聯邦法律，包括但不限於《資訊處理法案》（加州《民法典》第 1798 條
及其後條款），以及任何您可能對 Los Angeles 縣及其代表行事的人有異議的誹謗、侵犯隱私權和疏忽聲明。因此，透
過放棄您的隱私權，您同意允許登記註冊處／縣書記官發佈由您提供或與您有關的所有資訊，但 Los Angeles 縣不會將
您的出生日期、實際地址、郵寄地址和電子郵件地址（不包括城市和管理區）、電話號碼、您直接家人的地址和電話號
碼、或 Los Angeles 縣認為令人反感的任何資料張貼在網際網路上。在此程序的這一點中，Los Angeles 縣將不會收
集，並且您不應該自願將您的社會安全號碼、駕駛執照號碼、金融帳戶號碼或醫療保健資訊提交給登記註冊處／縣書記
官。提交您的申請，即表示您承認並同意發佈您和其他人提供的關於您的資訊，並且除上述特別規定外，您放棄與您和
您的申請表相關的所有資訊的隱私權。此棄權聲明授權 Los Angeles 縣自您提交申請表之日起 12 年內，即使您沒有被
選為專員，也可以公開您所提交或有關您的資訊。您自願提供此棄權聲明，了解 Los Angeles 縣不會因為發佈您所提供
的或與您有關的資訊，或由於他人對您的評論而承擔法律責任，並且了解 Los Angeles 縣透過登記註冊處／縣書記官將
在其網站上張貼或以其他方式公開資訊。這包括誹謗、侵犯隱私、疏忽的索賠，以及其他任何法令的或普通法的索賠。

正式聲明

透過在下方簽名，我確認我已經閱讀並了解上述的「隱私權通知及棄權聲明」，並且我聲明，就本人所知，本申請表中提供和
隨附的資訊是真實且正確的，如有虛假，願接受偽證罪處罰。

簽名以正體寫姓名

日期

隱私權通知及棄權聲明


